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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应急装备物资采购(二次)”项目废除

中标（成交）候选人的情况说明

一、采购单位基本信息

采购单位：兴安盟公安局

采购单位联系人：白雪

联系方式：15034809898

二、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应急装备物资采购(二次)

项目编号：152203-NMZZ-TP-20250001-1

开标时间：2025 年 08 月 21 日 9 时

开标地点：兴安盟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四开标室

采购单位：兴安盟公安局

采购单位联系人：白雪

联系电话：15034809898

采购代理机构：内蒙古中曌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志远

联系方式：0482-8206868

应急装备物资采购项目于 2025 年 8月 8日 10 点在兴安

盟交易中心第五开标室开标，因响应招标文件家数不满 3家，

所以废标。应急装备物资采购(二次)于 2025 年 8 月 21 日 9

点在兴安盟交易中心第四开标室开标，评审得出第一中标候

选人为北京中盛富华科技有限公司中标（成交）金额:

1,664,210.00 元。2025 年 8 月 22 日收到江苏砺剑警用装备

技术有限公司质疑函。2025 年 9 月 2 日收到辽宁鸿臻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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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公司质疑函。于 2025 年 8 月 26 日向深圳中安质量

检验认证有限公司、湖南中检通检测有限公司、深圳市京立

安检测有限公司发出核查检测报告真实性的函。8 月 27 日收

到深圳中安质量检验认证有限公司回复，8 月 28 日收到湖南

中检通检测有限公司回复，至今未收到深圳市京立安检测有

限公司回复。于 2025 年 9 月 9 日致电北京中盛富华科技有

限公司要求提供投标文件中检测报告检测单位的资质、能力

的证明文件，2025 年 9 月 15 日收到其回复函，但回复函并

未提供资质、能力的证明文件，致电询问得到回答说无法提

供检测报告检测单位的资质、能力的证明文件。

三、具体内容：

采购单位说明事项：1、本项目评审结束后，我局对中标

人北京中盛富华科技有限公司投标文件进行了审查，本着对

公安干警生命安全负责的态度，我局已经向响应文件中检测

单位深圳中安质量检验认证有限公司、湖南中检通检测有限

公司、深圳市京立安检测有限公司发函，明确要求以上三家

企业出具具备相关产品检测的资质、能力的证明文件，深圳

市中安质量检验认证有限公司邮箱回复“您好，报告编号存

在”，湖南中检通检测有限公司邮箱回复“您好，此 3 份报

告编号存在”，深圳市京立安检测有限公司未回复。3 家检测

企业均未明确回复是否具备相关产品检测的资质、能力。经

查询这 3 家检测企业检测范围均未有防弹、防爆产品。因此

对防弹盾牌、防弹头盔、防刺服、排爆机械手、防暴头盔、

防暴服等六项产品检测报告作出无效报告处理。



3

2、中标人提供的防刺服检测报告产品型号前后不符，封

皮主测型号为“FCE-FA-ZZ02”，根据《GA68-2024 警用防刺

服》代号命名标准，其中 ZZ 为企业自定义代号:用两位汉语

拼音大写字母表示，后面样品照片下型号为“FCF-FA-LTO2”。

依据中标人提供的防刺服检测报告和《GA68-2024 警用防刺

服》标准，产品型号前后不符，并且根据型号不符的细节，

确定为中标人检测报告虚假响应。因此界定中标人没有实质

性响应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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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1：招标文件技术参数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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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2：经查询深圳中安质量检验认证有限公司、湖南中检

通检测有限公司、深圳市京立安检测有限公司检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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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3：兴安盟公安局核查检测报告真实性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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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4：深圳市中安质量检验认证有限公司、湖南中检通检测有限公司邮箱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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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5：北京中盛富华科技有限公司响应文件中防刺服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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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6：《GA68-2024 警用防刺服》代号命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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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7：北京中盛富华科技有限公司回复函



25



26



27



28

法律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规定：

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

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

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

得，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

（二）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的；

（三）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

通的；

（四）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

当利益的；

（五）在招标采购过程中与采购人进行协商谈判的；

（六）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

供应商有前款第（一）至（五）项情形之一的，中标、

成交无效。

法律依据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规

定：

有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违法行为

之一，影响或者可能影响中标、成交结果的，依照下列规定

处理：

(一)未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终止本次政府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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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重新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二)已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但尚未签订政府采购

合同的，中标或者成交结果无效，从合格的中标或者成交候

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没有合格的中标或者

成交候选人的，重新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三)政府采购合同已签订但尚未履行的，撤销合同，从

合格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

商;没有合格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的，重新开展政府采购

活动。

(四)政府采购合同已经履行，给采购人、供应商造成损

失的，由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

政府采购当事人有其他违反政府采购法或者本条例规

定的行为，经改正后仍然影响或者可能影响中标、成交结果

或者依法被认定为中标、成交无效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综上所述，我单位向兴安盟财政局政府采购办递交情况

说明，废除北京中盛富华科技有限公司第一中标（成交）候

选人资格，重新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采购单位：兴安盟公安局

代理机构：内蒙古中曌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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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北京中盛富华科技有限公司响应文件中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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